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教學】成績評分標準表

	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評鑑項目均須附佐證資料）
	配分
	備註

	一、教學制度
（最高20分）
	1.提供數位化教材上網
	每科目1分
	最高6分

	
	2.提供該系主要語文除外之全外語教學
	每科目1分
	最高6分

	
	3.提供非該科目應具備語言之全外文教材
	每科目1分
	最高6分

	
	4.學期授課時數義務奉獻
	每學期每小時1分
	每學期上限3小時

	
	5.全程參加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知能研習
	每次1分
	最高3分；可從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網頁列印研習紀錄證明後，申請該單位核章

	
	6.擔任實習指導教師
	每學期1分
	最高3分

	
	7.擔任教學觀摩授課教師
	每節課1分
	最高5分

	
	8.擔任臨床教學教師
	每學期1分
	最高5分

	
	9.授課單一班級人數超過50人
	每班1分
	

	
	10.製作教學輔助教具
	每次2~5分
	

	
	11.教師個人取得專業證照
	每項1分
	

	
	12.教師個人取得外語高階證照
	每項1分
	

	
	13. 採取創新型教學方法授課（如翻轉教室、MOOCs等）
	每科目1分
	最高3分

	
	14.系自訂指標
	每項1分
	最高採計3分

	二、教學成果
（最高30分）
	1.教學成果獲教育部或其他專業學術團體教學獎勵
	每件10分
	

	
	2.獲本校教師優良獎勵、優良教材獎勵
	每次5分
	

	
	3.教科書編著（應具立案之出版社或書局並具ISBN碼）
	每本每版5分
	

	
	4.指導博士研究生(不含校外指導)
	每畢業一人次0.4分；獲論文獎再加4分
	共同指導減半

	
	5.指導碩士研究生(不含校外指導)
	每畢業一人次0.2分；獲論文獎再加2分
	共同指導減半

	
	6.指導學生發表SCI、SSCI、TSSCI等級論文
	每篇1分
	

	
	7.指導學生發表研討會論文
	每篇0.1分
	

	
	8.指導學生發表具審查制度期刊論文
	每篇0.2分
	

	
	9.指導學生專題製作(公開發表)
	每人次0.1分
	

	
	10.指導大學部學生的國科會研究計畫
	每件1分
	

	
	11.指導學生參加國內外競賽獲獎
	每次1分
	

	
	12.指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通過檢定
	每件1分
	

	
	13.指導學生取得外語中高階證照
	每件1分
	

	
	14.帶領學生團體出國參訪
	每次1分
	

	
	15.帶領學生國內參訪2天(含)以上
	每次1分
	

	
	16.系自訂指標（如：辦理教學成果展、教學精進工作坊等，每學期3分）
	
	最高採計5分

	評鑑年限加權：（一＋二＋三）÷＿＿年限×5

	基本分數
	評鑑指標
（評鑑項目均需附佐證資料）
	扣分機制
	備註

	四、基本職責
（最高50分）
	1.完整提供學期所有授課科目之教學大綱上網
	未完整提供者，每學期每科目扣2分每學期以扣10分為上限。
	

	
	2.授課時數符合規定
	未符合規定者，每學期授課時數每小時扣1分，有補足者除外。
	可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提供

	
	3.提供Office Hour
	未達到者，每學期扣1分。
	可向系辦公室申請提供

	
	4.學期末成績準時上網繳交
	未準時上網繳交者，每遲1天扣0.2分。
	可向教務處申請提供

	
	5.學生教學意見調查表
	每學期所有科目總平均分數小於3分者，每學期扣0.2分。（將舊制百分級制換算為新制五分級制）
	

	
	6.違反教師倫理，經查證屬實者。
	每件扣20分
	

	小計(四)

	總分計算方式：小計（一＋二＋三）後，依評鑑年限作加權（小計÷＿＿年限×5），最後再加上小計(四)之基本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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